关于开展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中期检查评估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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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社科规划办，中国社科院科研局，中央党校科研部，教育部社科司：
为进一步加强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跟踪管理，提高项目完成质量和基金使用效益，不断推出代表国家水准的优秀成果，我办将对重大项目进行中期检查评估，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评估范围
2010年度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础类）、2012年度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础类、跨学科类）。

二、检查评估内容
1.研究进展情况。包括研究计划的总体执行情况，各子课题进展情况，调研数据整理运用、文献资料收集整理、学术会议、学术交流、国际合作等情况。

2.阶段性成果及宣传推介情况。包括代表性成果简介，含基本内容、主要观点、学术价值、社会影响等；阶段性成果清单，含成果名称、成果形式、作者、刊物年期、出版社和出版日期、转载/引用/获奖情况等；成果宣传推介情况，含成果发布会、《工作简报》报送情况、国家社科基金专刊投稿及采用情况等。

3.经费使用情况。包括经费开支情况、未支出经费预算等（要分项列出开支细目）。

4.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下一步研究计划及工作方案，对开展重大项目研究工作的心得体会、思考和建议等。

三、检查评估要求
1.重大项目中期检查评估工作对于加强项目过程管理，提高项目完成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各地社科规划办、在京委托管理机构、项目责任单位和首席专家务必高度重视，积极配合，切实把这项工作抓实、抓好。

2.中期检查评估以书面形式进行，请项目首席专家按本通知要求填写《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期检查评估表》（以下简称《中期检查评估表》），请登陆网站www.npopss-cn.gov.cn,在“资料下载”栏中下载。

3.根据当初立项协议，部分选题重大、分量厚重，研究规模大、周期长、带有工程性质，经费缺口较大的项目，须填写《中期检查评估表》第6页“（四）经费缺口情况及经费预算”，说明具体情况，列出经费预算开支细目。我办将对此类项目进行同行专家匿名通讯评估，专家根据中期评估情况撰写书面评估报告，提出是否给予滚动资助的建议。评估结果和滚动资助方案报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后予以实施。

4.责任单位科研管理部门要认真审核、严格把关，加盖公章后报送各地社科规划办或在京委托管理机构审核、汇总，于2014年6月30日前寄送我办。因经费缺口较大申请滚动资助的项目报送《中期检查评估表》纸质文本一式五份，不申请追加经费的项目只报送一份纸质文本。所有《中期检查评估表》电子版均须发送至我办电子邮箱。

四、检查评估结果
本次检查评估结果将作为我办综合评价重大项目进展情况和鉴定结项的重要依据。凡出现未开展实质性研究工作、经费使用严重违规等情况的项目，我办将视情况轻重做出调整资助计划、暂停拨付经费、终止研究等处理。

《中期检查评估表》所填研究进展情况、研究成果情况、阶段性成果清单等内容将在我办网站公布，接受社会监督。本次检查评估工作结束后，我办将以简报形式对最终结果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通报。凡中期检查评估不合格、未按时提交检查评估报告的项目一律不拨付后续经费。

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期检查评估表
电子邮箱： npopss@vip.163.com
电 话：（010）83083060

地 址： 北京西长安街5号全国社科规划办规划处

邮 编： 100806

本通知请转发项目责任单位科研管理部门、首席专家及课题组成员。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14年5月26日

